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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趙春晨（1942-），廣州大學人文學院教授，主要從事中國近代史和澳門史研究。

澳門在近四百多年的歷史上，曾經長期處於葡人管制之下，但是它同中國大陸的政治、經

濟、文化聯繫卻始終不曾中斷過。尤其是在上一個世紀之交的1900年，澳門作為康有為保皇總會

的所在地、兩廣武裝勤王的指揮中樞，曾深深捲入近代中國歷史的激流之中，成為當時維新與反

動兩大政治勢力鬥爭的戰場之一。對於澳門歷史上這一相當重要的篇章，以往人們瞭解得不多，

近年來始有一些學者根據相關史料作了初步的揭示和論述（1），勾劃出了這段歷史的輪廓。但是

有關史實迄今仍有不少含混不清之處，本文擬就此再作一些探討。

一、立總公司所，擇近內地通海外者為之。

澳門《知新報》，橫濱《清議報》，皆港澳、日

本忠義殷商合股所辦，主持正論，激昂忠愛，薄

海共信，今公推為總公司所。兩報即為本公司之

報，凡同志皆閱此二報。各埠捐款皆匯《知新

報》、《清議報》妥收，有報館印章及總公

司所印章、總理印章之收單為據。而

《知新報》與香港接近，皆握外洋之

樞，尤為辦事之主。港澳皆公舉忠

義殷實鉅商為大總理，總管收支

各款及公司中各事。更立協

理、幹事、書記數人，皆公選

通才志士任之，以通各埠，任

各事。

根據這個條文，可知康

有為等人最初的考慮，是就原

有《知新報》、《清議報》兩

報的基礎，將保皇會的總會（即

“總公司所”）設於澳門和橫濱兩

處，並將兩報即作為保皇會的機關

報。當然，由於“《知新報》與香港接

近，皆握外洋之樞，尤為辦事之

主”的緣故，他們又認為，

澳門保皇總會的設立

保皇會係1899年7月20日康有為在加拿大與

當地僑商李福基等人集議創立，但是關於澳

門保皇總會設立的時間，卻沒有見到明確

的記載。保皇會創立之後所制訂的該

會章程，今所見主要有兩種文本：

其中一種是署名由“保大清皇

帝公司總理董事值理印發”

的〈保救大清皇帝公司序

例〉（2），這份〈序例〉刊

印時間署為“光緒二十五

年已亥冬”，文中又有

“去年夏秋間皇上大變法

而維新”等字句，顯然係己

亥年所作，似為保皇會創立

後不久所制訂的章程文本。

康有為在1899年10月2日寫給

譚朝棟、黃仕初等人的信裡都提

到有〈保皇會序例〉（3），想必就

是這一文本。在這份〈序例〉中，有

關設立“總公司所”的條文如下：

帶光緒帝頭像的“保皇同志會”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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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的地位更重要一些。但這些祇是一種規劃，總公

司所也好，總會也好，大概都還沒有正式建立。

保皇會章程的另一文本，是仰光中華日報局所

印的〈保皇會草略章程〉（4）。該〈章程〉末署刊印

日期，與前述〈保救大清皇帝公司序例〉相較，雖

然兩者的基本宗旨相同，但是具體內容和文字卻有

一些出入。〈章程〉中稱：“本會已有百四十餘

埠，⋯⋯其於總會當每月通信，其總理、值理當互

相寄像，以便相識。”又曰：“此為總會草略章

程，其各埠各會另有章程，各聽公議。”可見它的

形成應較晚，並且是在保皇總會設立後所擬訂的。

值得注意的是，這個章程中關於總會的地點沒有再

提及橫濱，而是明確規定：“總局設於香港、澳

門，以便辦事。”從這兩個保皇會章程文本的不同

中可以看出，康有為最初雖有將保皇總會設於澳

門、橫濱兩處的意思，但最終卻是選在澳門。至於

上引條文中又將香港與澳門並列，並不是要將總會

再分設兩處，無非是想將港澳的力量聯為一體而

已，實際上保皇總會的辦事地點仍是在澳門。

從上述分析也可以看出，澳門保皇總會建立的時

間，當在前後兩個保皇會章程文本擬訂的時間之間，

即約為1899年底或1900年初。而這段時間，也正是康

有為在香港逗留期間（康有為探視母病，於1899年10

月底由加拿大假道日本來到香港，在港逗留兩個多

月，1900年1月27日離港赴新加坡），所以澳門保皇

總會的正式建立和實際開始運作，很可能就是康有為

此次在港期間親自指揮和部署的結果。康有為為甚麼

會將保皇會的總部設於澳門，而非香港、橫濱或其它

海外地方呢？考其原因，約有四端：一是地理位置因

素，澳門靠近中國內地，又與海外有比較方便的交

通，符合“近內地通海外”這個要求，而且與香港相

較，“港太近城〔按：指廣州〕，且人多口雜，行事

易泄”（5），而澳門當時相對要偏僻一些，不易引起各

方注意，適宜於流亡在外的康有為和保皇會的人士在

此進行針對國內的活動；二是澳門處於葡萄牙統治之

下，清廷既無法對其進行控制，葡人在當地的管轄又

比較鬆懈，從而為康有為和保皇會人士的活動留下了

一定空間；三是自維新運動興起，澳門就逐漸成為維

新派活動的重鎮，戊戌政變之後，國內維新派人士慘

遭迫害，維新活動的陣地被摧毀，而澳門的維新力量

卻未受多少損失，維新報刊《知新報》也繼續發行，

在海內外的影響甚巨，這就為保皇會的活動奠定了比較

堅實的基礎；四是由於康有為對橫濱方面的失望。前已

述及，保皇會建立之初，曾計劃在橫濱與澳門同設總

部，《清議報》也同《知新報》一樣被賦予機關報的重

任，但是因為此時在橫濱活動的梁啟超等人正同孫中山

商談兩派合作之事，對辦保皇會態度消極，梁啟超主持

的《清議報》也遲遲不登保皇會文字，引起康有為的極

大不滿。康氏後來在致徐勤的信裡寫道：

卓﹝梁啟超﹞近經痛責後，來書引過。然

知去年事，及言保皇會而謂嗤之以鼻，汝等近

來不敬如此，市井人尚不至是，而謂學道者如

是乎！違命專橫既久，自忘其不可矣。（6）

指的即是此事。加上康有為1899年10月底由加拿大

假道日本來港時，日本政府拒絕他在橫濱上岸，也

使他對日方是否能夠容留、支持保皇會的活動存有

疑慮。在這樣的情況下，康有為自然不會選擇橫

濱，而要確定澳門作為保皇會總部所在地了。

澳門保皇總會的主要人員及運作情況

澳門保皇總會雖可能是康有為在港時親自組建

而成，但他不久就去了新加坡，因此總會工作完全

由在澳人士以及陸續奉派而來的保皇會骨幹負責進

行。澳門保皇總會未曾留下人員名冊，現祇能根據

一些零星資料，瞭解其主要人員的一些情況：

王覺任，字鏡如，廣東東莞人，康門長興里十

大弟子之一，長期居澳，曾任《知新報》撰述，是

澳門保皇總會初設時的負責人，但不久因母病歸

省，後來根據康有為指令，又返回參與總會工作。

徐勤，字君勉，號雪庵，廣東三水人，康門長

興里大弟子之一，曾任《知新報》撰述，戊戌政變

後赴日本，1900年4月奉康有為之命從南洋返澳門，

接替王覺任主持保皇總會的工作。

何廷光，字穗田，廣東香山（今中山）人，澳

門鉅商，《知新報》創刊後與康廣仁同任該報總



31 文 化 雜 誌 2002

歷
史
激
流
中
的
澳
門
：
一
九
○
○
年

歷

史

理，保皇總會成立後任財務總管之職（一說任“保

皇總公司大總理”（7））。

陳士廉，字介叔，康門弟子，澳門保皇總會設

立初期曾協助王覺任主持會務。

葉湘南，字覺邁，康門弟子，1900年夏奉派從

日本返澳活動，協助徐勤主持總會會務。

韓文舉，字樹園，廣東番禺人，康門長興里十

大弟子之一，曾任《知新報》撰述，1900年夏奉康

有為之命從日本返澳門，參與保皇總會的工作。

何樹齡，字易一，廣東三水人，康門弟子，曾

任《知新報》撰述。

歐勅甲，號雲穛，廣東歸善（今惠陽）人，康

門弟子，《知新報》主要撰稿人之一，1900年夏奉

康有為之命從日本返澳門，參與保皇總會的工作。

梁炳光，字子剛，康門弟子，奉派來澳活動。

張學璟，字智若，康門弟子，奉派來澳活動。

羅潤楠，字伯雅，康門弟子，奉派來澳活動。

劉楨麟，字孝實，廣東順德人，康門弟子。

鄺壽民，居港康門弟子。

梁應騮，字少閑，居港康門弟子。

除上列人士外，根據康有為、梁啟超、徐勤等

人的往來書信，此一時期參與過澳門保皇總會工作

的還有“南村”、“克”、“春孺”、“季雨”

等，所指何人須進一步考訂方能確定。

從上述已知的澳門保皇總會人員情況來看，基

本仍是《知新報》的老班底，而且多為康門弟子，其

此一時期先後主持澳門保皇總會會務的王覺任和徐

勤，都是康有為萬木草堂辦學時的大弟子，又都擔任

過該堂學長，深得康有為的信任，故能被委以澳門保

皇總會總辦的重任。其他總會中的康門弟子，如韓文

舉、何樹齡、歐勅甲、陳士廉、葉湘南等，也都擔當

重要的角色。而澳門當地鉅商何廷光，雖被任命為總

會財務總管之職，實際上卻未能與聞機要。梁啟超曾

在致康有為的書信裡寫道，“穗山（按：指何廷光）

吾知其為總理，而非能定主意之人”（8）；馮自由後來

在《革命逸史》一書中述及此段歷史時也說，何當時

“僅為一掛名之總會財政部長，事實上與總會財務絲

毫不能過問”（9），當係實情。

澳門保皇總會設立後，其內部機構的設置、分

工與運作，並未能夠及時走上正軌。初期主持會務

的王覺任，“謹有餘機變不足”（梁啟超話），遇

事獨斷獨行，行動詭秘，以至引起海外各地保皇派

人士的不滿。梁啟超在致澳門總會以及康有為的書

信裡，也多次批評澳門總會運作上的缺陷：

尊處既為總會，不可不舉行總會之實事，

內之佈置義舉，外序聯絡各埠，責任至重至

大，無所旁貸。但弟遙揣情形，似覺未免散

漫。他事且不論，即如檀山開會以來，僅得總

會一信，而金山來函，亦曰久不得總會來信，

各處皆然，不免有相怪責之意。君等當知各處

會友，皆望總會如帝天，得總會一言，重於九

鼎，弟竊意總會宜專設通信員二人，一管南洋

星坡、吉郎、暹羅、安南、澳洲，一管美洲檀

香山、加拿大，按準船期，每水必有一信往各

處（凡已經開會之地每水船必寄一信以激勵

之），切勿遺漏。又當隨時將各會之開會情形

及某處某人最為熱心，報告各會，使其知所鼓

舞。又催各會使隨時彼此互相通信，得有門牌

紙，則遍取多張，分寄各會。電熱以激而愈

發，庶幾有功。不然，己且冷而欲責人之熱，

彼且倦而欲責人之勤，烏乎可哉？（10）

澳中名為總局，而經兩三月無一書與各

會，實足以灰人心，（弟子現每水船，必有信

遍寄各處。）乞嚴定職守以軍令行之為盼。（11）

澳門總會似太散渙，弟子始終憂疑之。譬

如今弟子有事欲與總會相商，不知商於何人乃

有力量。參考各處來書情形，似鏡﹝王覺

任﹞、介﹝陳士廉﹞二人有總裁一切之權，然

弟子三月來寄彼處之覆，已十餘封，而鏡、介

未得一字之覆。若總裁之人如此，似於辦事大

有礙。⋯⋯今日舉此大事，當其衝者，必當有

海納百川之量，有求材若渴之誠，然後可。現

時先生既遠在海外，其居港澳總持此事之人，即

是當天下最要之衝，兼收並畜，休休有容乃第一

要妷。⋯⋯弟子非因其不覆書而有憾於二君，特

因其所居地位太重要，心所謂危不敢不告，望先

生採擇而轉告之，以後弟子若與總會商事件，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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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皇會草略章程〉（1900年刊）

　〈保救大清皇帝公司序例〉（1900年刊）

商何人乃有力量，請先生明示，亦望告其人，使

自行其主權，勿放棄責任。（12）

梁啟超還曾向康有為提出整頓澳門總會會務的辦法：

澳門為通國總會，必當更定一辦事條理乃

可。弟子之意，當設一總理，總持各事，設一

司會，專掌會計出納，此缺必當穗﹝何廷光﹞

任之。出納之法，一由先生及弟子來書撥交某

款者立撥；一由會中同

人議定當撥某款者乃撥。

設通信員二人，一專主與

南洋、澳州各會通信，一

專主與日本、美洲通信。

凡已開會之地，每水必有

一信往，報告中國近事及

各埠本會之情形(亦令各埠

每水報告總會)，未開會之

地，設法查訪其熱心人，

即與通信。設議員十數

人，專主議行各事，各專

責成，井井有條，乃可取

信於人。（13）

有鑒於這些情況，同時為了加強總會的工作，康有

為於1900年4-5月間，先後調派徐勤、歐勅甲、葉湘

南等返澳，一時保皇會精英雲集於此。康有為指示

徐勤等人：“港澳辦事，當分內政、外交、理財、

書劄。”“事多人散，宜有專責。⋯⋯大概言之，

湘﹝葉湘南﹞之綜核，可專理財；雪﹝指徐勤﹞之

開誠，可專外交（二事壽﹝鄺壽民﹞）皆可幫

辦）。而鏡﹝王覺任﹞總內政，此合

中之分也，如日本內閣之法。”

“剛、智、雅、實、南村、雲、穎、

克及辦事諸子，有事可公議。”（14）

此處剛指梁子剛，智指張知若，雅指

羅潤楠，實指劉楨麟，皆為在澳門總

會工作或奉派來澳活動之人員。康有

為又對澳門總會日常事務的處理作出

細緻的規定：

一、寫信必用密格，以免遺失。

上期信，下期必補及一切。恐上期信

失去，則下期信尚知之也。

一、來信必分列號數，以防遺漏

上文不知也。

一、來款無論何處匯到，每月收

支造具清冊，一存港澳，一寄星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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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辦事司信劄筆墨之人若不足，須多請一

二心腹朋友，每信存稿列號，以便稽核。

一、查探各事，必取精警聰明之人，日日奔

報，務使消息靈通，方有下手處也。

一、北京上海各處，倘有所聞，即速函來，

務祈詳細報知。（15）

儘管如此，澳門總會的運作此後仍不能如人意，因

此不僅繼續受到梁啟超等人的批評，而且招致康有

為的嚴厲斥責。追隨於康氏左右的思莊於1900年6月

27日致書徐勤寫道：

自義和變亂，半月有餘，往港函電紛紜，

不知其數，乃絕未得詳覆。此間雖苦心籌劃，終

不能遙斷，故長者﹝康有為﹞怒氣如山，痛恨切

至，言及港事，疾聲厲色，無日不恨公責公，以

中座者為勤王運動期間在新加坡遙控指揮的保皇會會長康有為

澳門保皇總會會所遺址（澳門水坑尾大井頭4號）

澳門保皇總會負責人徐勤

所寫接到海外匯款的收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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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誤天下大事。又謂：“同門諸子漸至荒謬，號

令不行有如驕子。雖我待之極厚，當愈恭進，乃

至絕無敬畏之心，一至於此，殊可憤恨。當此人

變，竟可無電無函，一切置之，徒言辛苦，苟非

孺子，即有狂疾，辦大事者，豈是若此？又自正

月以來，所有澳中存款若干，支出若干，並無報

銷。偶一問及，即以為人攻擊，申辯無窮。此間

既不知存款若干，從何佈置？且款豈可不令我

知，我若使各埠匯款，盡貯橫濱，他等又何以辦

事？蓋斟酌損益之權，我自有把握。即如井上

﹝梁子剛﹞之事，是我特派其歸辦一事，告汝等

應之，井上到港，汝等來函，駁以不可行，遂致

令井上閑坐月餘。既無存款數目報告，且並不函

言此事，真乃奇絕。是我之權，竟不能行於諸

子，電可不覆，信可不覆，數目可不報，徒令我

焦急彷徨，坐哭大局，真可頓足切齒。當辦大事

之際，豈可令我日日相責。”弟故敢略述長者責

辭，為公飛告，雖知公苦甚，何可無來函？今日

辦事，非讀書時可比，既無函則一切隔塞，調度

乖方，貽誤大局。況當茲非常之變，人望勤王，

若此次不記，人心解散，長者何以對人？（16）

思莊在函中還告誡徐勤有三事要“亟亟照辦”：

一、宜多函詳覆情形令長者透知情形，乃能

調度。今長者大怒並無他事，專責公無函耳。雖

極苦辛，寧舍他事，此則萬不可忽略也。

一、存款數目宜時報告，或十日，或一

月，或半月，必將支存清單開來，令長者知款

有若干，如何分濟乃能妥當。

康有為致澳門保皇總會辦事人書手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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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辦事繁難，非一人精神所能周通，公當

覓一精密之材助公，即奔走書記各事，亦當托於

可靠之人，此費萬不可省，此事不可不辦。（17）

然而澳門保皇總會運作不良的狀況有其深層原

因，實非徐勤一人之責，故經此次痛若之後，其情況

並未見有多少好轉，直到1901年初它停止工作為止。

兩廣武裝勤王計劃的進行與夭折

澳門保皇總會設立時，正是康有為等人籌劃發動

大規模武裝勤王運動之際，兩廣地區和長江流域被確定

為整個經略的重點，長江流域勤王起義的組織主要由唐

才常、狄葆賢等人在滬、漢一帶進行，而兩廣地區武裝

勤王的發動則成為澳門保皇總會的主要工作任務。所以

澳門保皇總會成立以後，即以絕大部份精力投入此項任

務之中，具體來講主要做了三個方面的工作。

一是“網羅豪傑”，即聯絡各地會黨首領、散勇

頭目、防軍員弁乃至對清廷不滿的社會名流，組織勤王

軍。經過康有為和澳門總會的努力，這方面有一些收

穫，先後與康有為以及澳門總會建立聯繫或者答應參加

武裝勤王的，有多路人馬，包括會黨人物區新、傳贊

開、康四、林玉、陳廉君、陳冀亭、陳紫瀛、李立亭，

團防首領謝元驥，曾任臺灣義軍統領的丘逢甲，曾任臺

灣巡撫的唐景崧等。他們有的還曾親自來到港澳，與保

皇總會接頭，秘密籌劃起義事宜。（18）因此，康有為在

1900年夏對兩廣勤王曾作出十分樂觀的估計：

西省中現有版築三千，康四之數萬，三品

亦來在港，李立之弟亦在港，李立亭已來歸。

伏莽已全歸我牽制，不患無人。又有薇老﹝唐

景崧﹞在桂留駐，不患無人。而版築勁旅可以

掃地，同翼之正軍前驅。計至當時沿省附從，

擁眾萬矣。（19）

今日之正辦，但在多得數萬金購數千械，

分給翼亭、區、傅、徐老虎數軍，則橫行江

湖，可操必勝。（20）

回澳主持保皇總局事務的徐勤也自信地表示：“百

事俱備，祇欠東風。”康有為、徐勤的這種樂觀態

度雖然受到梁啟超的質疑，嘲諷其“東風固欠，而

百事所缺，亦實多多”（21），但一時間澳門成了華南

各種勤王力量的調度中心，卻是事實。

二是接受、經管各處捐來的勤王款項。保皇會組

織武裝勤王的活動經費基本來自海外華僑捐助。據有

的學者考證，整個勤王活動中經過康有為、梁啟超等

人和各地保皇會的努力，在海外募集到的捐款數約在

四十萬元左右，而實際到手的大概不出三十萬，其中

除了直接撥給自立軍起義使用的十萬有零外，其餘有

十七萬是用於兩廣勤王的開支（22）。另據梁啟超1900

年5月19日寫給葉湘南等人的信裡稱，“澳中款項已

得十萬內外”（23），如果加上5月19日之後續得的部

份，澳門總會這一年度收到的款項當可達到十七萬這

個數字。這些海外匯澳的款項，來之不易，所以康有

為一再叮囑澳門總會：“款原應極撙節，似此區區救

中原，豈能妄支？”（24）並指令澳門方面對各地匯解

之款要“每月造具收支總冊，一存港，一報星洲，以

憑核算”，總會額支公款細數及額外支款，同樣也要

造冊上報。（25）但是澳門總會對這些款項的管理和使

用似未能完全按照康有為的要求去做，以至屢被指為

賬目不清、浪支濫用，康有為甚至氣憤地責罵在澳門

辦事的弟子們：“開一剃頭鋪，尚有鋪章，安有如許

大事而絕無章法如是乎？”（26）另外，款項的分配和

使用也引起了澳門總會內部人際之間的一些矛盾，乃

至於相互攻訐。（27）勤王運動失敗後，海外華僑更懷

疑捐款被康有為及澳門總會負責人所侵吞或挪用，從

而加劇了與康氏及保皇會的疏遠情緒。

三是購運槍械。武裝勤王必須要有武器，因此

購買和運送槍械到中國內地成為澳門保皇總會又一

項極為重要的工作。康有為、梁啟超這一時期致澳

門總會人員的書信裡，曾多次言及此項事務，強調

其重要和緊迫性，指示要以所收款項的大部份用於

購買槍械，並將“所購軍械彈藥發各軍，按月收支

存貯造冊報，一存港中，一存星洲”（28）。現存保皇

會1900年制訂的電報密碼本中，亦多有“△△肯助

運軍火至△△地”、“乞設法購△△”、“要鴨利

刀△△”等字樣。（29）因此儘管事涉機密，這方面留

存下來的資料極少，人們已經難得其詳，但是澳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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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皇總會從事了若干購運槍械的行動，卻是可以肯

定的。另外，當時的報端也有一些蛛絲螞跡的透

漏，如上海《申報》1900年5月8日轉載香港報紙的

一則消息言道：

香港某日報登澳門來信云：自去歲至今，

一年之內，匪黨之由澳門私運洋槍入中國者，

多至二萬桿。目前又有德人運到洋槍六千桿，

此外未及查知者，更不知凡幾。（30）

此則消息中雖未指明運槍支入內地的“匪黨”究竟

是些甚麼人，但根據時間、地點和槍支數量來判

斷，很可能與保皇會的勤王行動有關。

以上初略考察了澳門保皇總會籌組兩廣武裝勤

王的情況，然而這一行動計劃最終卻是胎死腹中，

起義並未能夠發動，其原因有與整個國內形勢有關

者（主要是自立軍起義及惠州起義失敗後，清廷加

強在各地、尤其是兩廣的戒備，勤王力量受到震

懾），亦有與澳門方面有關者。就後者而言，主要

又有以下幾個方面的原因：

首先，統帥與指揮中樞分離是一個大的缺陷。

澳門總會是這次兩廣勤王行動的前敵指揮部，負責

起義的各項準備工作和各路人馬的調度，但是作為

統帥的康有為卻並不在澳，而是在新加坡進行遙控

（當時的通訊手段還較落後，主要依靠書信進行聯

絡，而澳門與新加坡之間的書信有時需一個多月方

能寄達），這樣就難免產生調度乖方或者指揮不靈

等問題，加之康本人的戰略決策又時有變化，先取

廣東還是主攻廣西長期搖擺不定，致使前敵指揮更

加無所適從。面對此一缺陷，康有為亦曾考慮自己

返回港澳，親臨前敵的問題，梁啟超也極力加以慫

恿，但最終未能成行，無法彌補這一缺陷。

其次，澳門總會本身難當大任。前文業已指

出，澳門總會自成立之後一直處於渙散和效率低下

的狀態，後雖有多名保皇會精英奉派返澳任事，仍

難有起色。其中關鍵問題是主事的康門弟子們原先

大都是一介書生，缺乏政治經驗和組織能力，而且

倉促受命，臨時搭建指揮班子，內部矛盾甚多，運

轉起來自然相當困難。還有一點是他們和乃師一

樣，門戶之見甚深，用人偏好同門，無疑是阻斷賢

路，難以成大氣候。梁啟超當時批評和告誡其在澳

師兄弟們的一番話說得十分中肯：

佈置義舉，其條理多端，未知諸兄近所掌

劃若何？弟意竊以為網羅豪傑最要。舉此大

事，非合天下之豪傑，不能為功。網羅之為

要，人人皆知，然如何然後能網羅，則不可不

用功夫。大約“闊達大度，開誠佈公”八字，

為不二法門矣。此八字之好處，人人皆知；然

吾黨之手段，每每與此八字相反。弟每自省，

常覺得如是。請諸兄亦日日以自省，有則改

之，無則加勉。遇有豪傑才過於我，而心術可

信者，我當下之，同門不同門之圈限，必當力

破。我輩同門之人材，既盡見矣，以是區區

者，果能扛起天下事乎？必不能矣。既不能，

則勢不可不求諸於外；一有圈限，則外者不

入，永無增長之期矣。又我同門之一弊，必其

人之才力受我節制，我然後納而受之，此必不

能得豪傑也。其人如易受節制者，才必不如

我，得之何益？必出盡方法以收羅難駕馭難節

制之人，然後可也。然欲收羅之，必非可恃小

術數，亦惟曰闊達大度，開誠佈公而已。（31）

可惜梁啟超的批評意見並未受到在澳們同門的重

視，更不消說採納了。

其三，澳門地理與社會條件的限制。澳門作為

勤王活動的指揮中樞，雖然有其有利的條件，但也

存在不利的一面。從地理條件上講，澳門地域十分

狹小，在未引起當局和清廷注意的情況下，尚可因

其偏處一方而成為保皇人士及家屬的活動與避難之

所，但一旦被注意，舉手投足皆在官方監視之中，

原有優勢即不復存在，因而難以開展秘密工作。康

有為後來在總結澳門工作教訓時講：“試問今日之

事為何事乎？乃秘密之事也。稍有疏泄，則辦事者

殺身無地矣。港、澳皆駐委員﹝指清廷所派偵緝人

員﹞密查我事，同志數人知之。然今各事猶皆敗於

泄，至使大款塗地，人材隕落。”（32）說的就是這一

情況。而且澳門此時的對外交通、通訊、金融等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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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夠發達，許多事情上不得不仰仗香港，從而也給

保皇總會的工作帶來不便。從社會條件上講，康有

為等人在澳門雖有比較堅實的工作基礎，但基本局

限於華人知識份子和少數商人，既缺少政治勢力的

支持，又沒有雄厚經濟實力予以支撐。保皇總會開

展勤王活動的經費幾乎完全依靠海外匯來的捐款，

數目有限，且時有不繼之虞，而澳門本身又無從籌

措鉅款，勢必窮於應付。此外，澳門正處於葡萄牙

統治之下，而葡人此時唯英人之馬首是瞻，英人雖

對康有為取保護態度，但從維護自己的利益考慮，

反對其在兩廣發動武裝勤王，尤其是由港澳起兵襲

取廣州的計劃。港督卜力曾對康有為派來談判“定

約取粵”的代表容閎表示，堅決反對康有為的這個

計劃，“且多非常不妥之言，謂彼必調兵道，區區

烏合之眾，實不能敵港兵”（33）。英人這一態度，勢

必影響葡人，以澳門為基地的武裝勤王不能見容於

港英和澳葡，自然難於發動。

隨妷兩廣武裝勤王計劃的夭折，澳門的重要性

及其保皇總會的地位也迅即喪失。1901年初，根據

康有為的指令，澳門保皇總會“暫停”工作，機關

報《知新報》停止發行（現存《知新報》的最後一

期是1901年1月20日（光緒二十六年十二月初一日）

出版的第133冊），徐勤等保皇會的骨幹分子也紛紛

離澳他適，澳門總會的原有職能（如接收各處匯

款、通信等）改由康有為在庇能（檳榔嶼）親自經

營。康氏1901年7月致譚張孝和域多利保皇會的兩封

書信中有言及此事之文字，茲錄之於後：

澳局因各省委員常駐窺探，連捉吾黨，屢

泄事機，故我陽命暫停，並《知新報》亦行停

罷。此實不得已苦極之事。自外視停罷之後，

乃再行密開。凡此辦事進退機宜，皆不能告

人，汝密知之以解眾疑可也。故凡有言澳事

者，皆自特造，以為停局之計，實則避委員

也。以此區區小局，尚不能立，況如汝直視若

立國乎？故有人凡言澳事者，皆勿信，但言因

被委員被（所）泄，密掩可也。（34）

澳局暫停，因各省督撫密派委員常川駐

劄，密查我事，故擬欲合先離之法，先將總會

暫裁，及《知新報》、儲才學堂一律停止，使

其無從稽查，亦無由知我消息。蓋凡辦事，近

城則消息易泄，去年之事即敗於泄。今一切密

事，改由庇中，若有書，可直付來。（35）

按照康有為的說法，澳門保皇總會祇不過是

“暫停”、“暫撤”，避避風頭而已，將來還準備

“再行密開”。但實際上，此後保皇會活動的重心

業已移出澳門。雖然“港澳總局”的名目在保皇會

以後幾年的歷史上仍然存在，那也主要是指香港方

面的活動，大本營並不在澳門。故此可以說，澳門

在經過1900年的歷史激流之後，又重新恢復了往日

那種相對平靜和沉悶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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